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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330次會議紀錄 

壹、 107年 5月 9日（星期三）下午 2時 0分 

貳、 地點：本署四樓第五會議室 

參、 主席：李主任委員應元（詹副主任委員順貴代） 

記錄：馮鈞政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會議簽名單。 

伍、 確認出席委員已達法定人數後，主席致詞：略。 

陸、 確認本會第 328次、329次會議紀錄 
確認情形： 
一、 劉執行秘書宗勇發言略以：「本會第 328、329 次會議紀錄

已於 107年 4月 9日以環署綜字第 1070027045號、107年 4
月 18日以環署綜字第 1070029983號書函函送在案。」 

二、 主席發言略以：「針對本會第 328次、329次會議紀錄，除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希望表達意見外，是否有其他單位針
對本會議紀錄有修正意見？如無。請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表示意見。」 
三、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表發言：「有關本會第328次會議，

臺北市政府當天也是列席單位，本府於收到會議紀錄後發現

在會議紀錄第 77 頁記載：『經討論，與會委員就案一〔審
核修正通過〕與案二〔應就變更內容重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
2 案進行表決，在場委員包含主席共 16 人（主席未參與投
票），表決結果：8 票贊成採案一，8 票贊成採案二，0票
空白票...』所以按照會議紀錄之記載，在場委員包含主席共
16 人，那投票主席不投，為什麼會有 8 票比 8 票？所以到
底那天投票的委員有幾位？我想這個在會議紀錄上跟那天
真實的狀況必須要去做一個澄清，必要的話是不是也可以請
環保署提供這個錄影帶讓大家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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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票贊成採案二，0票空白票，由主席裁示作成以下決
議。」後確認，第 329次會議紀錄確認。 

柒、 討論事項 
第一案 「台東都蘭灣黃金海休閒渡假村開發計畫環境現況差

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暨「台東都蘭灣黃金海休閒渡
假村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一、 本署綜合計畫處報告 
（一） 107年 3月 6日「台東都蘭灣黃金海休閒渡假村開發計畫

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專案小組第 8 次初
審會議暨「台東都蘭灣黃金海休閒渡假村開發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
結論如下： 

1. 本案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 95 年繳費送審至
107年期間，歷經本署召開 8次專案小組初審會議及提報
委員會會議 1次，委員審查過程持續提出「富山遺址範圍
確認與因應」「原住民族基本法適用」及「生態現況調查

與因應」等應補正意見，然經開發單位 10 次補正報告，
本專案小組判定開發單位仍未能就本案開發及可能影響
區域之「生態現況調查與因應」釐清妥處，建議依「本署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專案小組初審會議作業要點」第
10點（初審會議以 3次為原則）及第 11點（補正資料未
符規定）規定，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一第 1 項規
定，退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俟開發單位就應補正事項（含
生態調查與因應、廢污水處理方式、用水需求之水資源主
管機關意見、廢棄物清理方式、地質安全疑慮等）等切實

補充修正，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有關調查規定辦理，且與
本案利害相關民眾團體溝通說明，確認都蘭地區上位觀光
政策或計畫符合情形後，併同變更內容對照表再重新送

審。 
2. 前項補正未符規定事項如下： 
（1） 開發單位將原廢水零排放之規劃改為「晴天時全回收

澆灌及沖廁，雨天時則將澆灌之水量排放」，不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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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89年 3月 16日審查結論二「污水
處妥善處理、回收，並不得對外排放」，且未說明該
放流情境認定、放流水量、承受水體、放流影響評估
及監測規劃等事項。 

（2） 前述廢水排放及本案開發行為可能影響對象之海域
生態調查明顯不足，就 105年 6月及 9月珊瑚調查結
果比率分別為 45%及 6.63%，其差異甚大，顯示出在
分類上缺乏專業，且未提出亞潮帶底棲生物相關生態
調查佐證依據，調查結果並不可信，亦未參採初審過
程建議之水下側掃聲納等方式掌握當地海域珊瑚生

態現況，另亦無海域成魚調查資訊，缺乏因應當地地
質特性可能衝擊風險之因應對策。 

（3） 陸域生態調查結果未詳實記載物種出現點與調查時

間表，104年調查結果明顯未達動物生態技術規範之
調查努力量，又 105年更新之夏季及秋季生態調查資
料亦缺乏西南方森林之陸域動物調查資料，且樹林之

哺乳動物未使用自動照相機調查，致開發基地及可能
影響範圍之生態現況亦未掌握。 

3. 本案提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討論。 
二、 開發單位簡報如後附。 
三、 討論情形： 
（一） 本署綜合計畫處補充說明略以：「說明本案補正未符規

定相關背景情形，開發單位於 95 年送審本案，歷經 8
次專案小組初審會議及 1次委員會審查過程，95年、96
年都有提出文化資產尚待補正意見，97年會議除了文化
資產外，亦有原住民及珊瑚生態調查等補正事項，開發
單位 98年補正，經 99年及 100年初審會議，仍無法釐
清上述議題；100年到 104年間開發單位持續進行補正
作業，經審查後依然聚焦於考古遺址、原住民及生態等
議題有待補充；105年書面意見及 107年 3月 6日第 8
次專案小組會議過程中亦均提到相關意見。經多年補正

及審查，就文化資產、原住民基本法適用等 2議題，相
關主管機關包括臺東縣政府或原住民族委員會已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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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見及立場，且生態調查現況調查及因應之補正回應

情形仍明顯不足，如本日提會說明專案小組結論（二）
不足的事項，包含因原 89 年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
通過，規範污水應該要妥善收集處理，不得對外排放，

本案原本審查過程開發單位都是承諾全回收零排放，直
到第 8次初審會議才提出本案有排放可能，故基於該污
水排放行為，相關生態調查作業即有必要執行，另專案

小組也認為不管在珊瑚調查、亞潮帶底棲生物佐證依據、
水下聲納調查及相關地質風險因應對策等意見均有待
補充；此外，生態調查結果在 104年相關努力量及 105
年西南方森林陸域調查資料及哺乳類自動照相機調查
等事項，亦認有補正未符規定情形，故建議本案依本署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專案小組初審會議作業要點

第 11點、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條之 1補正未符規定退
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小組結論綜整提出 8項未來
開發單位重新送審時應補正事項，包括生態調查、廢（污）

水處理、用水需求水資源主管機關意見、廢棄物清理、
地質安全疑慮、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進行相關的調查及與
民眾團體溝通，並確認都蘭地區上位觀光政策等 8大項
意見，後續併同變更內容對照表再重新送審，對於本案
未來的發展或後續的規劃都有助益，畢竟本案的審查及
補正時間已經甚久，以上是本處補充的背景說明。」 

（二） 劉委員益昌說明：「主席、各位委員、各位與會的同仁，
本案本人很久以前就擔任過本案專案小組成員，如同剛
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綜合計畫處所言，本案所面臨的問

題，有些已經解決，然後又出現新的問題，其中如原先
說明完全不排放廢水，但是現在卻說明可能排放廢水，
此情形是比較困擾；另外原住民社會對於所謂傳統領域

如開發單位所提，所謂傳統領域到底是不是現在在那個
地方的原住民部落有非常不一樣的看法，原住民社會目
前也都有還有很大不同的意見，包括很多部落都是現在

住到其他部落的傳統領域，因此旁邊 2個部落也來表示
不同意見，的確莿桐部落是比較晚才遷移至此地，所以
此議題的釐清，我個人建議不只是要莿桐部落同意，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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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是要原來擁有此地所有權的部落，或者共有地權的部

落都應該要取得到其意見。另就生態調查是上一次會議
討論的重點，也就是生態調查事實上是有爭議，尤其是
有關珊瑚礁的調查，既然已經作了許多次的調查，是不

是應該在會議中釐清；專案小組提出退回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其實有提出可能的作法，就如剛剛綜合計畫處說
明，專案小組告訴開發單位還有很多東西，一再補充情

形是不是比退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重新申請對於本
案開發會有更大的可能，至於就本人專長的富山遺址，
本人鄭重聲明，對於調查者調查所得的意見，本人有不

同看法，也就是 1個聚落中不是沒有東西的地方不重要，
這個是本人與調查者最大的差別，舉例來說，十三行遺
址在所有房子圍著的中間有 1個非常大的廣場，那個廣
場沒有東西，但重不重要？那個廣場是該部落最重要的
核心位置，所以本人與調查者的意見是完全相左，但是
本人尊重其意見，所以在臺東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時，

集體表示同意時，本人是不同意，本人曾經也是臺東縣
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的委員，所以也就是說每個人有不
一樣的看法，但是不應該只聽 1個人的意見，所以本人
對文化資產議題也沒有意見，既然主管機關已經同意，
本人提出來的意見就回到個人，本人提出的意見開發單
位並沒有回答、臺東縣政府沒有回答，為什麼本案是由

國家出錢幫開發單位進行文化資產評估？這點是完全
違反社會的公平正義，國家不應該出錢替開發單位進行
文化資產的評估，應該由開發單位自己進行文化資產評

估，這點開發單位也沒有回答，這在臺灣是特例，也就
是由政府出錢幫開發單位作文化資產評估，是非常奇怪
的事情，以上的意見，請大家參考。」 

（三） 主席發言略以：「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吳科長發言。」原
住民族委員會代表發言（發言單詳附件 1）略以：「本
委員會於專案小組初審會議時已表達過相關意見，就本

案報告書相關內容，先前已召開部落會議，本會表示尊
重。另依現行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第 14
條規定，關係部落由所在地之鄉公所認定，本案經過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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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縣卑南鄉公所認定之關係部落，本會表示尊重，以上

說明。」主席發言略以：「基於本人長期對原住民議題
的關注，貴會對於相關部落認定僅交給所在地之鄉、鎮
公所來認定，是否適當？過去原住民的活動範圍絕非受

行政區界的侷限，臺東縣卑南鄉與鄰近的鄉鎮，可能僅
一線之隔，但是亦屬該部落之活動範圍，本人建議相關
部落的認定應由縣市層級之原住民族行政局認定，僅由

當地鄉、鎮公所認定可能過於侷限，建議貴會再行考量。」 
（四）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代表略以（發言單詳附件 2）：「本

局關注的議題為劉委員益昌所提富山遺址，確實如劉委

員所提，該遺址目前只是 1個列冊遺址，未達國定或是
縣定的遺址，但劉委員益昌提及該遺址是所謂卑南文化
的 1個祖先，所以其重要性是非常不能忽視。本局關注
的是本開發案開始執行後，所在地主管機關臺東縣政府
是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執行施工監看？就報告書
所對應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名稱及條號也必須修正，會後

本局可將應調整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名稱及條號提供給
開發單位及業務單位進行修正。另外，施工前必須依考
古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 8條規定進行考古遺址的價值及
內涵調查評估，如有必要應先報請臺東縣政府視情況決
定是否進行開挖試掘，如開發過程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條、第 57條、第 77條及第 88條的情形，應先報請
臺東縣政府視情況決定是否進行開挖試掘的申請等等，
在開發的過程當中，如果有碰到上述法規條文情形，也
就是發現有遺址、古蹟、歷史建物或考古遺址、或是古

物、自然地景、或是自然紀念價值以及無形的民俗活動
場所時，都必須要暫停施工，並通報主管機關，以上是
本局基於文化資產保存法主管機關比較關切的問題，謝

謝。」 
（五） 主席詢問略以：「請問臺東縣政府有無派員參加？沒有，

好。請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有無意見？」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表示無意見；主席詢問略以：「內政
部就海岸管理法議題有無意見？」內政部代表說明略以：
「本案目前確實是位在海岸地區，但是現在公告的特定



 

8 

區位只有近岸海域跟潮間帶，本案目前所劃設的遺址包

含列冊遺址未位於近海海域或潮間帶，目前不需要依海
岸管理法規定辦理，以上說明。」 

（六） 開發單位發言詳附件 3。 
（七） 主席確認與會委員、列席機關、署內業務單位無其他意

見，進行內部會議，決議如後述。 
四、 決議： 
（一） 本案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 95 年繳費送審

至 107年期間，歷經本署召開 8次專案小組初審會議及
提報委員會會議 1次，委員審查過程持續提出「富山遺
址範圍確認與因應」「原住民族基本法適用」及「生態
現況調查與因應」等應補正意見，然就開發單位 10 次
補正報告，經專業審查判斷開發單位仍未能就本案開發

及可能影響區域之「生態現況調查與因應」釐清妥處，
爰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條之 1第 1項規定，將本案退
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俟開發單位就應補正事項（含生

態調查與因應、廢污水處理方式、用水需求之水資源主
管機關意見、廢棄物清理方式、地質安全疑慮等）切實
補充修正，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有關調查規定辦理，且

與本案利害相關民眾團體溝通說明，確認都蘭地區上位
觀光政策或計畫符合情形後，併同變更內容對照表再重
新送審。 

（二） 前項補正未符規定事項如下： 
1. 開發單位將原廢水零排放之規劃改為「晴天時全回收澆灌
及沖廁，雨天時則將澆灌之水量排放」，不符本案環境影

響說明書 89年 3月 16日審查結論二「污水應妥善處理、
回收，並不得對外排放」，且未說明該放流情境認定、放
流水量、承受水體、放流影響評估及監測規劃等事項。 

2. 前述廢水排放及本案開發行為可能影響對象之海域生態
調查明顯不足，就 105年 6月及 9月珊瑚調查結果比率分
別為 45%及 6.63%，其差異甚大，顯示出在分類上缺乏專
業，且未提出亞潮帶底棲生物相關生態調查佐證依據，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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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結果並不可信，亦未參採初審過程建議之水下側掃聲納

等方式掌握當地海域珊瑚生態現況，另亦無海域成魚調查
資訊，缺乏因應當地地質特性可能衝擊風險之因應對策。 

3. 陸域生態調查結果未詳實記載物種出現點與調查時間表，
104年調查結果明顯未達動物生態技術規範之調查努力量，
又 105年更新之夏季及秋季生態調查資料亦缺乏西南方森
林之陸域動物調查資料，且樹林之哺乳動物未使用自動照

相機調查，致開發基地及可能影響範圍之生態現況亦未掌
握。 


